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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概要  

投资者吴某申购了某基金公司旗下产品高端制造股票 A基金。近期，吴某查看该基金

2022年第一季度季报，发现该基金的实际投资范围与基金合同约定的不一致。吴某认为基

金公司未按照合同执行投资，导致基金净值大幅下跌，因此申请调解，要求基金公司赔偿

相应损失。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在于基金经理是否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投资。吴某认为，该基金

2022年一季度季报中公布的前 10名股票明细中有部分股票并非高端制造行业，基金经理

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基金公司则认为，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并

未限于高端制造行业，基金经理的投资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因此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调解过程  

调解员介入该案开展调解后，首先向基金公司了解纠纷情况。基金公司反馈，吴某所

购买基金的合同已明确：“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高端制造主题相关上市公司，主要包括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行业，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本投入高、附加值

高、信息密集度高，以及产业控制力较高、带动力较强的特点。本基金所指的高端制造行

业为：1）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生产技术装备的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2）

与上述行业密切相关的行业，即为上述行业提供产品与服务的行业。”由此可见，高端制

造不是一个具体的行业，而是一个主题，高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以及为高技术、高附加

值制造业提供服务的行业均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因此基金公司没有违反基金合

同约定。  

调解员与吴某沟通后了解到，吴某在购买该基金前并未看过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策

略，一直以为该基金名称含有高端制造字眼就代表基金投资范围仅限于高端制造业股票，

于是在发现该基金投资范围中存在金融业股票时，便认为基金公司违反合同约定。随后，

调解员向吴某具体解释了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范围的含义及高端制造行业的具体分类，

并提醒吴某今后购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不能仅凭基金名称就贸然判定基金投资



范围。经过调解员的耐心解释，吴某最终表示理解和接受，放弃了对基金公司的索赔，纠

纷得以圆满解决。  

案件启示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是投资者了解基金的重要文件。在购买基金前，投资者应

认真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重点关注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比例、投资策略、

风险及费用等关键内容。此外，根据基金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在每个季度、半

年、一年时都会发布定期公告，对报告期内基金的运作情况进行披露，这些定期报告也是

投资者了解基金的重要文件。投资者通过查看基金定期报告，能更好跟踪基金的运行情

况，在投资时就能做到有的放矢。但投资者也应特别注意，定期报告的发布日期会滞后于

报告所记载信息截止日期，报告的内容仅作为投资参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

表现。投资者应在充分了解产品的各方面的前提下，审慎评估风险和收益，理性地做出投

资决策。 

 


